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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與外圍：出土文獻中「書類文獻」
判別方式析論

黃澤鈞 *

《詩》、《書》在孔子時已並稱，而後被奉為五經。在經典化後，則〈行露〉多

五言為句，而不會被質疑是否為《詩經》；〈禹貢〉、〈洪範〉不會因與其他諸誥不

似，而被逐出《尚書》。然近二三十年來，地不愛寶，大量戰國竹簡問世，其中的

「《書》類文獻與《書》類似的文獻」1則遭遇大量挑戰，認為應該踢出《尚書》之

列。學者們提出許多判別標準，本文對於這些判別標準提出不同角度的思考。「書

類文獻」的相關研究多偏重《書》的核心價值與特色，本文認為，除了探究核心特

色之外，也須注意其外圍篇章。

一、目前既有研究成果

近年出的戰國竹簡中，在典籍類中有許多六藝文獻。在一九九七年公布的郭

本文初稿〈出土文獻中「書類文獻」判別方式討論〉，曾於「出土文獻與《尚書》學研究」國際學

術研討會（2018年9月22-23日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辦）上宣讀，復蒙討論人程浩教授示正，

以及會中趙爭教授、黃傑教授、寧鎮疆教授、廖名春教授、趙培教授析疑匡謬。修訂後以〈出土文

獻中「書類文獻」判別方式析論〉，於「2020經學工作坊九月場」（2020年 9月 23日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宣讀，主持人范麗梅教授、討論人古育安教授多有提點。修訂後收錄於《出

土《尚書‧商書》相關文獻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21年），本文在

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再行增補而成。初稿撰寫期間，曾獲中央研究院 107年度「人文社會科學博士

候選人培育計畫」，謹致謝忱。

* 黃澤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1 
李學勤語，詳參李學勤：〈清華簡與《尚書》、《逸周書》的研究〉，《史學史研究》，2011年第 2

期，頁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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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簡、二〇〇〇年公布的上博簡，有許多易 2、詩 3、禮 4、春秋 5類文獻，然對於書類文

獻，僅有〈緇衣〉引《書》數則，其餘則十分罕見。直至二〇一一年公布的清華

簡，方有許多《尚書》、《逸周書》篇章。

過去古代典籍的研究中，對於不見於《詩》、《書》的篇章，但是在內容、性

質、時代與之相似者，多會稱作逸《詩》、逸《書》。因應清華簡的大量《尚書》

文獻，遂有「書類文獻」的研究，李學勤最早稱為「《尚書》體裁」6，後來又稱呼

「《書》類文獻與《書》類似的文獻」7，這差異應該是語境不同所造成的，所表示的

意涵應該是接近的。廖名春〈清華簡與《尚書》研究〉將〈尹至〉、〈尹誥〉、〈金

縢〉、〈傅說之命〉都認為是《尚書》8，已隱含有「書類文獻」的概念。劉光勝原先

稱呼為「清華簡《書》經」9，後改為「清華簡《書》類文獻」10。後劉成群《清華簡與

古史甄微》從其說 11。

程浩在余嘉錫和李零的基礎上，認為在先秦時，「詩」、「書」、「禮」、「樂」

是「類名」而非「書名」，故不加書名號，而稱「『書』類文獻」12；曹娜的博士論文

亦是以此命名 13。其說當是。

2 
如上博三《周易》、上博九〈卜書〉、清華肆〈筮法〉、〈別卦〉等。

3 
如上博一〈孔子詩論〉、上博四〈交交鳴烏〉、〈多薪〉、安大壹《詩經》等。

4 
如郭店〈緇衣〉、上博一〈緇衣〉、上博二〈民之父母〉、上博四〈內豊〉、上博五〈君子為

禮〉、上博七〈武王踐阼〉等。
5 
如上博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上博六〈競公瘧〉、〈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上博七

〈鄭子家喪〉、〈君人者何必安哉〉、清華貳〈繫年〉等。由於《漢書‧藝文志》中六藝略春秋類

有《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等，因此以上幾篇皆屬春秋類。
6 
李江濤：〈「清華簡」驚人發現，可窺堯舜「秘史」〉，《新華日報每日電訊》第 7版，2009年 4月
27日。

7 
李學勤：〈清華簡與《尚書》、《逸周書》的研究〉，頁 104-105

8 
廖名春：〈清華簡與《尚書》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 6期，頁 120-125。

9 
劉光勝：〈清華簡與先秦《書》經流傳〉，《史學集刊》，2012年第 1期，頁 78。後收入劉光勝：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整理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 141。
10 
劉光勝：《《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整理研究》，頁 158。

11 
劉成群：《清華簡與古史甄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 52-73。

12 
程浩：〈「書」類文獻辨析〉，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

第 8輯（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 143。又程浩：《「書」類文獻先秦流傳考─以清華藏

戰國竹簡為中心》（北京：清華大學博士論文，2015年），頁 4。
13 
曹娜：《清華簡所見「書」類文獻研究：基於〈尹至〉〈尹誥〉〈金縢〉〈說命〉的考察》（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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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寧〈「書」類文獻芻議〉提出「書類文獻」有三重指涉，第一重是西周時的

「誥誓號令」；第二重為東周時的仿造，多半帶有記言功能減弱，而敘事、說理增

加，甚至有子學色彩；第三重為現今所見的《尚書》及《逸周書》14。趙培〈楚地出

土文獻與《書》類文獻的早期形態問題〉強調早期「《書》類文獻」文本型態與載

體型態的多元性 15。

根據目前出土文獻來看，先秦時期文獻典籍應是單篇流傳，如郭店、上博〈緇

衣〉、上博〈民之父母〉、上博〈武王踐阼〉等，而非有一本完整的《禮記》。傳

世文獻中，余嘉錫《古書通例》「古書單篇別行之例」云：「秦、漢諸子，惟《呂氏

春秋》、《淮南子》之類為有系統調理，乃一時所成，且並自定篇目。其他則多是

散篇雜著，其初無一定本也。」16在傳世與出土的相互映證下，可知先秦典籍應該多

半處於篇章名、次第都尚未固定的情形。然而亦不可否認，在當時已有文獻分類的

概念，典籍亦在逐漸集結、凝固，以「書類文獻」為例，戰國便有「夏書」、「商

書」的稱呼。因此，在稱呼上，「書經」或「尚書」等時代較晚的名稱，確實不如

「書類」較佳。而為了行文簡潔，「書」字也未必加引號，直接稱呼「書類文獻」即

可 17。

在各家的名稱中，所指涉的概念應該是相同的，然而仔細對照各家篇章的歸

屬，卻有極大的歧異。至二○二一年六月截止，已出版的清華簡十冊中，書類文獻

見於一、三、五、八、九、十冊當中。其中李守奎〈漢代伊尹文獻的分類與清華簡

中伊尹諸篇的性質〉、劉成群《清華簡與古史甄微》、劉光勝《《清華大學藏戰國竹

簡（壹）》整理研究》、程浩《「書」類文獻先秦流傳考─以清華藏戰國竹簡為中

心》、楊博《戰國楚竹書史學價值探研》、趙培〈楚地出土文獻與《書》類文獻的

早期形態問題〉18、李銳〈清華簡第九冊〈成人〉篇為《尚書》類文獻說〉19、廖名春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博士論文，2018年）。
14 
章寧：〈「書」類文獻芻議〉，《史學史研究》，2019年第 1期，頁 93-101。

15 
趙培：〈楚地出土文獻與《書》類文獻的早期形態問題〉，「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會第十六次年

會」會議論文（2019年 11月 23-25日荊州博物館主辦），頁 218-229。
16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古書通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 265。

17 
章寧指出清華簡的研究史上，其稱呼有「《尚書》類文獻」→「《書》類文獻」→「『書』類文

獻」三階段變化。論證明析，可以參看。章寧：〈「書」類文獻芻議〉，頁 94。
18 
趙培：〈楚地出土文獻與《書》類文獻的早期形態問題〉，頁 218-229。

19 
李銳：〈清華簡第九冊〈成人〉篇為《尚書》類文獻說〉，《史學史研究》，2020年第 2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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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名義與清華簡「《書》」類文獻〉20等較全面性討論文本的性質，或是有明確

甄別各篇簡文。以下表格列出上述八位學者的意見（其中○表示書類文獻，╳表示

非書類文獻，加上括弧者，表示根據文義推測作者的看法）：

清華簡篇章 李守奎 程浩 劉光勝 劉成群 楊博 趙培 李銳 廖名春 備註

第
一
冊

尹至 ○ ○ ○ ○ ○ ○ ○ ○

尹誥 ○ ○ ○ ○ ○ ○ ○ ○
即《尚書‧
咸有一德》

程寤 ○ ○ ○ ○ ○ ○ ○ ○
《逸周書》存
目

保訓 ○ ╳ ╳ ○ ○ ○ ○ ○

耆夜 （╳） ╳ ○ ╳ ╳ ○ ╳ ○

金縢 ○ ○ ○ ○ ○ ○ ○ ○
見今本《尚
書》

皇門 ○ ○ ○ ○ ○ ○ ○ ○
見今本《逸
周書》

祭公 ○ ○ ○ ○ ○ ○ ○ ○
見今本《逸
周書》

第
三
冊

傅說之命 ○ ○ ○ ○ ○ ○ ○ ○ 《尚書》存目

芮良夫毖 （╳） （╳） （╳） ╳ ╳ ╳ ╳ ╳
整理者趙平
安 認 為 是
「書」

赤鵠之集
湯之屋

╳ （╳） ○ ╳ ╳ ╳ ╳ ╳

1-6。
20 
廖名春：〈《尚書》名義與清華簡「《書》」類文獻〉，《哲學與文化》第 48卷第 3期（2021年 3

月），頁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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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冊

厚父 ○ ○ ○ ○ ○ ○ ○
部分文字見
於《孟子》
引《書》

封許之命 （╳） ○ ○ ○ ○ ○ ○

命訓 ○ ╳ ○ ○ ○ ○ ○
見今本《逸
周書》

湯處於 
湯丘

╳ （╳） ╳ ╳ ╳ ╳ ╳

湯在啻門 ╳ （╳） ╳ ╳ ╳ ╳ ╳

殷高宗問
於三壽

（╳） （╳） ╳ ╳ ╳ ╳ ╳

第
八
冊
攝命 ○ ○

第
九
冊
成人 ○ ╳

第
十
冊
四告 21 ○

第
十
一
冊

五紀 22

21 
趙平安〈清華簡〈四告〉的文本形態及其意義〉指出：「誥可以是告眾人，也可以是告一人，可

以是上對下，也可以是下對上，可以是同僚相誡，還可以是告神。四篇告辭均屬於告神一類，與

〈金縢〉、〈亳姑〉相同。」詳參趙平安：〈清華簡〈四告〉的文本形態及其意義〉，《文物》，2020

年第 9期，頁 72-76。筆者亦對此問題有討論，〈清華拾〈四告〉性質初探〉，「《中國文字》出刊
100期暨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場）」會議論文（2020年 12月 12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主

辦），頁 207-216。
22 
〈五紀〉以「五紀」、「五算」等天象曆算為基礎，建構宇宙體系，但更著重於人事運用方面。「五

紀」一語見於《尚書‧洪範》「協用五紀」，亦謂歲月日星等。由於表格中學者皆未涉及此篇，

暫列於此，以便查考。馬楠〈清華簡〈五紀〉篇初識〉指出：「〈五紀〉在篇章結構、內容觀念、

文句語詞等方面與《尚書》多有相似之處，可以認為它們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文獻、知識、思想資

源。」參馬楠：〈清華簡〈五紀〉篇初識〉，《文物》，2021年第 9期，頁 80-81，引文見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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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每一位學者處理的範圍不盡相同，如劉光勝《《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整

理研究》是以清華壹為主，書中兼及清華參，雖可知其對於書類文獻的看法，但是

未討論至清華伍，故表格中只能暫時留白。以上表格中的學者，尚未涉及清華捌、

清華玖、清華拾，不過依照清華簡整理者的判斷，清華捌〈攝命〉、清華玖〈成

人〉、清華拾〈四告〉也與「書類文獻」相關。

此外，艾蘭〈論《書》與《尚書》的起源〉提到清華壹「其中八篇可以視爲
《書》類文獻」23，此八篇應是：〈尹至〉、〈尹誥〉、〈程寤〉、〈保訓〉、〈耆夜〉、〈金

縢〉、〈皇門〉和〈祭公〉。高佑仁《清華伍書類文獻研究》所指的是〈厚父〉、

〈封許之命〉、〈命訓〉三篇 24。以下則對於以上各家甄別「書類文獻」的方式，分點

討論。

二、鑑別方式的檢討

章學誠《文史通義》數次提到《尚書》無固定體裁、書法：「《書》無定體，

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託之者眾。」（〈書教中〉）「《書》無定體，故

附之者雜。後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拘。」（〈書教中〉）「《尚書》、《春

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書教下〉）25由於

《尚書》兼有公文檔案的性質，又有規勸君王、重臣的功能，因此在界定上，往往

會有例外。

陳民鎮指出：「相對於『詩』，『書』很難說是一種明確的文體。它的文體定

位之所以模糊，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書』類文本往往在文書與典籍之間游移。在

《書》集結之前，『書』實際上是作為實用文書存在的。」26于文哲則就歷史發生淵

源、西周實用功能等角度關係，認為先秦詩歌和散文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乃至

23 
艾蘭：〈論《書》與《尚書》的起源〉，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

文字研究》第 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 615。
24 
高佑仁：《清華伍書類文獻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8年）。

25 
〔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書教中〉、〈書教下〉，《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頁 39、49。
26 
陳民鎮：《有「文體」之前：中國古代文體的生成與早期發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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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轉化，因而關係密切 27。章寧也認為，書類文獻「指涉的核心篇目雖甚清晰，然

其邊緣則頗模糊，諸家對何者可歸『書』類文獻往往存在不同意見」28。由於書類性

質的多樣性，也造成了判斷方式的歧異與難度。

（一）竹簡制度

竹簡制度可以分為竹簡長短及數篇抄寫於一卷，這兩方面討論。

關於竹簡長短，漢儒便已指出，根據竹簡的長短可以區分文本的性質 29。近年

戰國典籍文獻竹簡大量出土後，亦有學者依其主張 30。因此，在「書類文獻」的判

別中，竹簡形制亦成為判別的標準。劉光勝〈清華簡與先秦《書》經流傳〉指出：

「〈保訓〉簡長只有 28.6釐米，編繩兩道，字體象形風格明顯，與〈尹至〉等篇明

顯不同。在竹書分類中首先要考慮形制、字體，其次是內容，因此不應將〈保訓〉

列入《尚書》體裁。」31程浩亦指出：「逐漸有學者開始認爲〈保訓〉時代較晚，並
非文王親述。况且〈保訓〉篇用簡較短，與清華簡中其他『書』篇的簡制有明顯區

27 
于文哲：〈論文學視角下的《詩》、《書》關係〉，《北方論叢》，2014年第 5期，頁 8-15。

28 
章寧：〈「書」類文獻芻議〉，頁 9。

29 
如王充《論衡》及鄭玄〈論語序〉。《論衡‧謝短》：「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

及，故可務知。漢事未載於經，名為尺藉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貴也。」《論衡‧

書解》：「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賈公

彥《儀禮疏》引鄭玄〈論語序〉：「《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

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其中「二尺四寸」原作「尺二寸」，據

阮元《校勘記》改。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鄭玄注〈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

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

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詳參〔漢〕王充撰，黃暉校釋：〈謝短〉、〈書解〉，《論衡校

釋（附劉盼遂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 12，頁 557；卷 28，頁 1159。〔漢〕鄭玄

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阮

元《重栞宋本十三經注疏》本），卷 24，葉 3；卷 24校勘記，葉 2。〔周〕左丘明傳，〔晉〕杜預

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十三經注疏》本），

卷 1，葉 5。
30 
周鳳五：〈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朋齋學術文集（戰國竹書卷）》（臺北：臺灣大

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 3-9。
31 
劉光勝：〈清華簡與先秦《書》經流傳〉，頁 78。後收入劉光勝：《《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

整理研究》，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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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32

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認為，竹簡長短在漢初還未形成定制 33。馮勝君

《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全面性比較郭店簡與上博簡，指出：「在戰國時期，典

籍類竹簡的抄寫内容同所用竹簡的長度之間，至少是沒有明顯的規律性的，也就是
說還沒有形成上述制度。」34程鵬萬《簡牘帛書格式研究》整理各家法，從馮勝君

說 35。最重要的是郭店〈緇衣〉32.5公分，上博〈緇衣〉54.3公分。相同的文獻，兩

座墓中的竹簡尺寸卻差異如此之大，可見在先秦時期，應尚未成為定制。因此，竹

簡的長短形制，應無法成為「書類文獻」的判別條件。

關於數篇抄寫於一卷，劉光勝〈清華簡《書》類文獻界定原則新探〉指出，同

卷、同一書手也可以作為判斷標準，因此抄寫於同一卷的〈尹至〉、〈尹誥〉以及

〈赤鵠之集湯之屋〉都屬於「清華簡《書》類文獻」36。祿書果〈清華簡《書》類文獻

文本組合的三種形態〉：「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與〈尹至〉、〈尹誥〉等三篇

的編聯是『以類相合』的『類合型』組合形態；清華簡〈傅說之命〉上、中、下三

篇是『以人聚合』的『聚合型』組合形態；清華簡〈金縢〉是『以事綴合』的『綴

合型』組合形態，來源於三篇原始《書》類文獻的重新綴合拼接。」37

祿書果認為，〈金縢〉其實是由三篇所組成的，然不論根據傳世、出土之〈金

縢〉來看，皆首尾具足。不能把事件的三個階段，強行分為三篇文章 38。因此第三類

「以事綴合」並不可據。第一類的「以類相合」，其實三篇都是伊尹，應該是以人

相合。所以祿書果說的三種分類，其實只有一種可信。

32 
程浩：〈「書」類文獻辨析〉，頁 145。又程浩：《「書」類文獻先秦流傳考─以清華藏戰國竹簡

為中心》，頁 7。
33 
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 4。

34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8年），頁 45。

35 
程鵬萬：《簡牘帛書格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 79-89。

36 
劉光勝：〈清華簡《書》類文獻界定原則新探〉，「出土文獻與商周社會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2019年 10月 19-20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主辦），頁 217-227。
37 
祿書果：〈清華簡《書》類文獻文本組合的三種形態〉，《中洲學刊》，2018年第 9期，頁 127-

133。 
38 
反之，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以為「秋大熟未獲」後，非〈金縢〉，當屬〈亳姑〉佚文。目

前可由清華壹〈金縢〉得知，孫說非是。詳參〔清〕孫星衍撰，陳抗、盛冬鈴點校：《尚書今古

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 33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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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所見清華簡的抄寫習慣來看，似乎有將同一歷史人物抄寫在一起的習

慣。與伊尹相關的三篇：〈尹至〉、〈尹誥〉及〈赤鵠之集湯之屋〉便抄寫在一起。

清華柒〈趙簡子〉根據內容來看，應該是兩篇 39，可據內容題為〈范宣子諫趙簡

子〉、〈趙簡子問於成鱄〉。其中簡一至四為〈范宣子諫趙簡子〉，簡五至十一為

〈趙簡子問於成鱄〉。〈范宣子諫趙簡子〉在第四簡上半就結束，之後空白，至第五

簡才書寫〈趙簡子問於成鱄〉，這個現象與〈尹至〉寫至簡五下結束，還有一小段

空白，而〈尹誥〉則另起一新簡寫起一致。伊尹與趙簡子的情況相同，可證明〈趙

簡子〉實為二篇。這個現象，只能說明清華簡抄寫者有根據相同歷史人物作為抄寫

於同卷的習慣，並不能作為文本性質的判斷依據。

（二）文本體例

在歷代《尚書》註解中，即有體裁的劃分。〈書大序〉首言「典、謨、訓、

誥、誓、命」六體 40，孔穎達《尚書正義》擴充為「典、謨、貢、歌、誓、誥、訓、

命、征、範」十體 41，歷來說法之整理，可參程元敏〈尚書之體裁〉42。近代學者，

試圖打破傳統框架者，如：吳康《尚書大綱》分為「紀傳（典、謨）、志（貢）、

文彙（訓、誥、誓、命、歌）」三種 43，陳夢家《尚書通論》分為「誥命、誓禱、敘

事」三種 44。在傳統的框架下修訂者，如程元敏《尚書學史》分為「典、謨、訓、

誥、誓、命、歌、征」八體 45。

在清華簡公布之後，學者亦針對《尚書》文本特色分析。其中艾蘭〈論《書》

與《尚書》的起源〉分析《尚書》的特徵有三點，後二點與文本體例有關：「(2)

《書》包含古代（西周或更早時期）模範君王或大臣的正式講話；(3)許多《書》中

39 
筆者 2018年 9月至上海大學參加「出土文獻與尚書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時，程浩先生也對

筆者說，他們也有類似的看法，這是對於篇、章、節定義的差異。
40 
題〔漢〕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十三經注疏》

本），卷 1，葉 8。
41 
同前註，卷 1，葉 9。

42 
程元敏：《尚書學史》，頁 75-89。

43 
吳康：《尚書大綱》（臺中：文听閣圖書公司，2008年《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 2輯，影印商務印

書館本），頁 38。
44 
陳夢家：《尚書通論》，頁 312-325。

45 
程元敏：《尚書學史》，頁 6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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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王若曰』這樣的表達方式。」46李守奎〈漢代伊尹文獻的分類與清華簡中伊

尹諸篇的性質〉在判斷出土文獻的書類文獻標準，有：「(1)所記內容是三代文獻，

下迄於春秋初年。(2)語言風格或如《周書》佶屈聱牙，或有明顯的古老痕跡，不

論是傳承還是仿擬。(3)文體主要以訓誥等記言為主。不同的文體各有不同的特

點。」47其中「佶屈聱牙」應該屬於語言風格，但如何程度的「佶屈聱牙」才能作為

判別標準，在實際運用上有所難度 48。至於「記言為主」，則可以視為文體特色。

《尚書》的記言特色，《漢書‧藝文志》早已指出，還與記事的《春秋》相對，

其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49劉知幾《史通》延

續其說：「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50 

將《尚書》與《春秋》對舉，分別為記言和記事，其實這皆是概括而言。章學

誠《文史通義‧書教》：「後儒不察，而以《尚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

則失之甚也。⋯⋯《尚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

亦見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言為二物也。」51章太炎〈論經史儒

之分合〉：「劉知幾《史通》言：《尚書》記言，《春秋》記事。此亦不然。《尚書》

亦有記事之文，〈禹貢〉即記地理，〈顧命〉即記喪事。蓋《尚書》為史法未具之

書，集合檔案而成之，非專以記言也。」52其實認為《尚書》記言，《春秋》記事，

應是籠統概括而論，若仔細辨析，應當是記言、記事都有。故程元敏《尚書學史》

認為《尚書》記言為主，亦兼記事 53。王媛《《今文尚書》文本結構研究》認為，二

46 
艾蘭：〈論《書》與《尚書》的起源〉，頁 619。

47 
李守奎：〈漢代伊尹文獻的分類與清華簡中伊尹諸篇的性質〉，《深圳大學學報》第 32卷第 3期

（2015年 3月），頁 44。
48 
誠然如吳棫、林之奇、朱熹等，已指出伏生之《書》佶屈聱牙，孔安國之《書》文從字順，可以

將傳世《尚書》分為兩類，有啟發後代辨偽之功。然而文辭平順或是晦澀，這也只是相對而言，

但若是將新出文獻逐一分判，實際上會有一定的難度。
49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 1715。

50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30。
51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頁 30。

52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頁 593。

53 
程元敏：《尚書學史》，頁 5-16。此外，金景芳〈「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

《尚書》」讆言發覆〉認為此記述無根據。詳參金景芳著，呂文郁、舒大剛主編：《金景芳全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 3484-3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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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篇今文《尚書》兼有記言與記事，「《今文尚書》中除了〈禹貢〉之外，其他

諸篇都由記敘和記言兩部分構成，記敘是《書》篇的框架，記言是《書》篇的內

核」54。夏德靠〈論《尚書》文體的類型及其生成〉將《尚書》篇章分為對話體、事

語體、單純記事篇章三種 55。由以上討論可知，「記言」應該只是一個比較之下相對

的結果，非《尚書》唯一必然的體裁。早期文獻如《國語》、《戰國策》、《論語》

雖然都偏重記言，但仍是存有記事的部分。

上述所記《尚書》的文體特色，不論是「六體」或「十體」，或是近代學者的

分析，都是歸納出來的結果。而根據偽孔五十八篇或是今文二十九篇進行歸納，得

出的結果亦會有所不同 56。然先秦兩漢典籍中，提到的《尚書》遠出此篇數之上。

《墨子‧貴義》：「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57《漢書‧藝文志》：「至孔子纂焉，

上斷於堯，下迄于秦，凡百篇。」58王充《論衡‧正說》：「蓋《尚書》百篇，孔子以

授也。」59目前所見，只是百篇《尚書》的三分之一而已，而且還不計《逸周書》和

許多的逸《書》。因此，現代學者就以這二十九篇有限的今文《尚書》體例，來框

限大量未知的「書類文獻」，於邏輯上存在謬誤。

根據近年來出土文獻的研究，可知先秦文本大都是單篇流傳的。《尚書》各篇

應非一人一時一地之作，體例不一的情況，應十分正常。上引章太炎在大量竹簡出

土前，便已提出類似的看法，可謂卓見。即使在這有限的二十九篇中，〈禹貢〉記

述大量山河地理，〈洪範〉雖冠以對話，然內容卻為長篇敘說，與《尚書》其他篇

章不同。因此，在判別「書類文獻」時，應無法以「非記言為主」或「非典謨訓誥

之體」作為判斷的標準。

54 
王媛：《《今文尚書》文本結構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8年），

頁 192。
55 
夏德靠：〈論《尚書》文體的類型及其生成〉，《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3卷第
4期（2011年 7月），頁 117-122。

56 
若依照孔穎達「十體」，典、謨、貢、歌、誓、誥、訓、命、征、範，則今文《尚書》中無

「征」與「歌」之篇，也無以「訓」為篇名者。
57 
〔清〕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 445。

58 
班固撰，顏師古注：〈藝文志〉，《漢書》，卷 30，頁 1706。

59 
王充撰，黃暉校釋：〈正說〉，《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卷 28，頁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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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內容

有些學者往往將思想內容作為判斷文獻的時代，甚至是否為「書類文獻」的依

據。程浩指出：「第五輯整理報告收錄的〈命訓〉篇，雖見於今傳《逸周書》，但

從内容與思想來看，已近似於戰國子書的風格。」60杜勇〈清華簡〈厚父〉與早期民

本思想〉曰：「〈厚父〉通篇充滿『天』與『德』的觀念，顯與商代文獻不類。」61

近年來，學者在面對《尚書》篇章中有含有時代較晚的特徵時，往往認為在流

傳的過程中，滲入了一些時代較晚的成分，然而該篇所載之事應前有所承，有較為

古早的來源。劉起釪在〈〈堯典〉寫成時代諸問題〉、〈〈禹貢〉寫成時代諸問題〉

中，皆是以此態度處理 62。杜勇〈清華簡〈厚父〉與早期民本思想〉中提到：「然

殷人篤信鬼神，遠未將『德』與神明的關係理順溝通。《尚書‧商書》現存五篇今

文，除〈西伯戡黎〉、〈微子〉應為周代作品外，〈湯誓〉、〈盤庚〉、〈高宗肜日〉

等三篇基本屬於商代文獻，其中雖然出現『天』、『德』等字樣，卻是流傳過程中

加工潤色的結果。」63因此，傳世文獻在歷經多年傳鈔、流傳的過程中，會有時代較

晚的成分加入。而出土的戰國竹簡所記載的內容，也可能是經過數百，甚至是千年

以上的流傳，自然不免也在流傳過程中，加入後代的成分。因此，面對出土文獻與

傳世文獻，兩者應用相同的標準來對待。

在面對〈尹至〉、〈尹誥〉和〈厚父〉的民本思想時，李守奎的一段話，更是

值得借鑑：「我們是根據孟子的民本思想推定之前該思想的不存在，還是根據其前

面的思想推定孟子思想的來源，這個問題事關重大，需要我們慎重對待。」64這段話

更為寬泛開闊，值得借鑑。在面對新材料時，不應該被原有的文獻束縛住，應該抱

持更為開放的態度，並以相同的標準對待傳世與出土的文獻，才能得到較為公允的

結論。

60 
程浩：〈「書」類文獻辨析〉，頁 145。又程浩：《「書」類文獻先秦流傳考─以清華藏戰國竹簡

為中心》，頁 7。
61 
杜勇：《清華簡與古史探賾》（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頁 98。

62 
劉起釪：〈〈堯典〉寫成時代諸問題〉、〈〈禹貢〉寫成時代諸問題〉，《尚書研究要論》（濟南：齊

魯書社，2007年），頁 156-173、頁 174-185。
63 
杜勇：《清華簡與古史探賾》，頁 98。

64 
李守奎：〈漢代伊尹文獻的分類與清華簡中伊尹諸篇的性質〉，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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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先秦兩漢典籍為依歸

在討論辨別標準以前，須先說明先秦時已有「書類文獻」的概念。先秦典籍

多見引《書》之例，且多為稱「書」，或「書」前加時代名 65。《論語‧述而》：「子

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66《莊子》中有將各經並列的情況，〈天

運〉：「丘治《詩》、《書》、《易》、《春秋》、《禮》、《樂》六經，自以為久矣。」67

〈天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

秋》以道名分。」68等將《書》與《詩》或其他文獻並列。

這一類與其他典籍並列的情況，亦見於其他出土文獻當中。郭店〈六德〉：「觀

諸《詩》、《書》則亦在矣，觀諸《禮》、《樂》則亦在矣，觀諸《易》、《春秋》則

亦在矣。」69上博一〈性情論〉8-9第四章：「《詩》、《書》、《禮》、《樂》，其始出

也，皆生於人。《詩》，有為哦之也；《書》，有為言之也；《禮》、《樂》，有為舉之

也。」70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6-7：「夫《書》者，以著君子之德也；夫《詩》

也者，以志君子之志；夫《儀》71者，以謹君子之行也。」72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先秦

65 
程元敏：《尚書學史》，頁 18-20。

66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十三經注疏》本），卷

7，葉 6。
67 
〔清〕郭慶藩集釋，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 531。

68 
同前註，頁 1067。

69 
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 237。

70 
此處採通行釋文書寫，又可參郭店〈性自命出〉簡 15-16。季旭昇主編，陳霖慶、鄭玉珊、鄒

濬智合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
174。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頁 222。

71 
關於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之「儀」所指為何？是否要加書名號？由於過去未見《儀禮》簡

稱為「儀」，故過去研究者對於此處是否為《儀禮》，多採保留態度。然西漢海昏侯竹簡中，有

一類稱為「義（儀）」的「禮儀簡」，或許與之相關，可作為《儀禮》稱之為「儀」的參照證據，

此處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可能是「禮儀」、「儀節」相關的文獻。關於西漢海昏侯竹簡內

容，詳參田天：〈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禮儀簡」述略〉，《文物》，2020年第 6期，頁 73-75。
72 
林清源：〈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通釋〉，《漢學研究》第 34卷第 1期（2016年 3月），頁
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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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已有明確「書類文獻」的概念 73。

（一）以《漢書‧藝文志》為參照

西漢劉向、劉歆父子整理圖書，分別著成《別錄》、《七略》，其書雖已亡佚，

但內容大都保留於《漢書‧藝文志》中。這可以視為先秦至西漢間圖書文獻的目

錄，因此，將其作為戰國竹簡分類的標準，較為合適。《漢書‧藝文志‧六藝略‧

書類》所收錄的內容，應該就是出土文獻中「書類文獻」的判斷標準。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書類》中，包含《尚書》今古文、歐陽、夏侯之章

句和解詁，以及《周書》（即《逸周書》）和西漢宣帝時的石渠《奏議》74等。其後的

小序云：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篹

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75

其中引用「河圖洛書」來說明《尚書》之起源古老。但是「洛書」與《尚書》的關

係為何，是否有繼承關係，以及「洛書」的時代，可能都有待辨析。這裏提到孔子

編纂《尚書》的時間斷代，「上斷於堯，下迄于秦」。《尚書》第一篇為〈堯典〉，

故稱「上斷於堯」。孔子為春秋末年人，因此「秦」不會是「秦朝」，而是春秋時

期的秦國。由於《尚書》最後一篇為〈秦誓〉，載秦穆公於殽之戰敗後追悔之事，

故稱「下迄于秦」。而且與其說孔子收至春秋，還不如說，殽之戰對孔子而言是近

現代之事，而孔子仍然收錄。

《漢書‧藝文志》的書類文獻有時間的斷代，為「上斷於堯，下迄于秦」，這

與李守奎「所記內容是三代文獻，下迄於春秋初年」十分近似，或許也是可以作為

時間判斷的依據。

73 
而相對應的，亦有「詩類」、「禮類」、「語類」文獻的稱呼。

74 
關於石渠《奏議》，是為漢宣帝詔諸儒講論五經同異的記載。《漢書‧藝文志》將其歸入「書

類」，是由於石渠《奏議》討論的是經學議題，或是著眼於石渠《奏議》也屬於君臣對話、議論

的內容，亦可再討論。然這是在漢代經學的定於一尊後，才會需要君臣講論五經異同的問題。在

先秦的時代背景下，不會面臨此一問題，且目前所見先秦出土文獻中，也無君臣講論五經同異的

材料。
75 
班固撰，顏師古注：〈藝文志〉，《漢書》，卷 30，頁 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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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尚書》、《逸周書》為標準

前文已提到，即使現存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也有個別篇章在體裁上有所

不同。同樣是「命」，卻有「冊命」與「顧命」的不同；同樣是「誥」，可以君誥

臣，臣誥君，臣互誥；同樣是「訓」，可以君訓臣，臣訓君。某種程度這可以反

映，《尚書》各篇非成於一人一時一地，且在漫長的流傳過程中，有所增補修改，

最後集結成冊，而未必有一個非常嚴謹的撰寫規範。

本文認為，目前今文《尚書》二十九篇，既然是在《尚書》當中，則理所當然

視為「書類文獻」。

除此之外，有一篇〈五子之歌〉，今不存。然《書序》云：「太康失邦，昆弟

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76《墨子‧兼愛下》曾引「周詩」之「王道蕩

蕩，無黨無偏」數語，該文見於今本《尚書‧洪範》中 77。俞樾《群經平議》：「夫

記動、記言，史識也；有韻、無韻，皆言也。曾謂古之史臣止記無韻之言，不記有

韻之言乎？喜起之歌，何為載於〈虞書〉也？梁《昭明文選》尚知合詔、令、詩、

賦而並錄之，近代始有分詩、文二集者，其可以律古始乎？」78簡朝亮《尚書集注

述疏》：「《尚書》不當以詩歌名篇，是不然矣。〈皋陶謨〉有詩歌，〈洪範〉敷言亦

詩歌也。古者詩歌未及商頌、周詩之多。故史書其詩歌之事，而詩亦列於《書》

矣。」79據此，應是詩歌一類的韻文，與目前所見《尚書》各篇亦有所不同。由此觀

之，〈耆夜〉、〈芮良夫毖〉先敘事，後賦詩，就其內容結構來看，將其視為「書類

文獻」，亦無不可。

《漢書‧藝文志》中的《周書》，在許慎《說文解字》中，為了與《尚書‧周

書》區隔，便稱之為《逸周書》。《逸周書》的內容體例及各篇的著成時間，又比

《尚書》來得更為複雜。其中時代較為古老者，莊述祖《尚書記》選有《尚書》二

篇，《逸周書》七篇。《逸周書》七篇為：〈商誓〉、〈度邑〉、〈皇門〉、〈祭公〉、

76 
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注疏》，卷 7，葉 4。

77 
吳毓江撰，孫啟治點校：《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 179。

78 
〔清〕俞樾：《群經平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 178冊，影印清

光緒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書》本），卷 6，葉 37。
79 
〔清〕簡朝亮：《尚書集注述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 52冊，影

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三年讀書堂刻本），卷末上，葉 8。



•   72   •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三十二卷 •第一期 「經學研究方法省思：《尚書》與《三禮》」專輯

〈芮良夫〉、〈嘗麥〉及〈世俘〉80。吳闓生《尚書大義》的附錄，收有〈度邑〉、〈皇

門〉、〈祭公〉、〈芮良夫〉四篇 81。蔣善國《尚書綜述》贊同莊述祖之說，認為：

「〈克殷解〉、〈大聚解〉、〈世俘解〉、〈商誓解〉、〈度邑解〉、〈作雒解〉、〈皇門

解〉、〈王會解〉、〈祭公解〉、〈芮良夫解〉十篇可以與《尚書‧大誥》諸篇有同等

價值。」82雖然根據學者的分析，《逸周書》各篇應該有更大的差異，但是既然《漢

書‧藝文志》已經將其歸入「書類」，所以本文認為，《逸周書》各篇應皆屬「書

類文獻」。因此，清華簡中之〈程寤〉、〈皇門〉、〈祭公〉及〈命訓〉，都可以歸入

「書類文獻」中。

（三）核心篇章與外圍篇章

先秦典籍成書，在流傳的過程中，本會吸納較晚的作品，然而這並不構成真偽

的問題。《楚辭》雖是以屈原、宋玉的作品為主，但也有賈誼、東方朔，甚至是整

理註解者劉向、王逸的作品 83。先秦兩漢典籍分有內、外篇或內、外傳的概念，在經

傳系統中，《韓詩內傳》已亡佚，目前存有《韓詩外傳》。《國語》又被稱作「左氏

外傳」84。至於子書中，《莊子》便分為內篇、外篇、雜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言「《孟子》七篇」，《漢書‧藝文志》言「《孟子》十一篇」，故趙岐〈孟子題辭〉

就說：「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其文不能弘深，

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85由此可知，《孟子》也有

外書或是外篇，只是今已不存。余嘉錫《古書通例》「古書之分內外篇」對於此現

象解釋云：「凡一書之內，自分內外者，多出於劉向，其外篇大抵較為膚淺，或並

疑為依託者也。古書既多單篇單行，劉向始合中外之本定著為若干篇，作者既不

80 
〔清〕莊述祖：《尚書記》（光緒己亥菊月江陰繆氏校勘《雲自在龕叢書》本）。

81 
吳闓生：《尚書大義》（臺中：文听閣圖書公司，2008年《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 2輯，影印
1942年清苑郭氏《雍睦堂叢書》本）。

82 
蔣善國：《尚書綜述》，頁 440。

83 
關於《楚辭》各篇作者，參《楚辭集校集釋》各篇題解。崔富章、李大明主編：《楚辭集校集

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84 
《論衡‧案書》：「《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

以實。」詳參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頁 1165。
85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題辭〉，《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十三經

注疏》本），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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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與外圍：

出土文獻中「書類文獻」判別方式析論

自署述姓名，則雖同題為某子，本非一人之筆，期間孰為手著，孰為口傳，孰為依

託，有必不可得而辨者。」86因此換個角度來說，先秦典籍的編纂、成書中，內、外

篇或內、外傳也可以看作「核心篇章」與「外圍篇章」的觀念。《左氏》內、外傳

與《韓詩》內、外傳，應該是以體例上的不同而區分；《孟子》、《莊子》的內、外

篇，可能就是以內容精疏與真偽的問題而區分。

在面對「書類文獻」時，應該以更為寬泛的角度看待。然而同時，也宜有區分

「書類文獻」的核心篇章與外圍篇章的概念。但在「書類文獻」當中，應該如何區

別核心與外圍呢？例如「周初八誥」87就可以視為《尚書》的核心範式。而其他有涉

及神話、地理等，則不妨視為其外圍篇章。因此，同為書類文獻，有些與核心篇章

之間較為相似，此外則差異較大。

四、餘　論

已經典化的《詩》、《書》，後人不會輕易質疑其中不符體例，然新出土文獻則

不然。特別是《書》，相較於體裁明確的《詩》，《書》有著除去詩歌（《詩》）、占

卜（《易》）、禮節（《禮》）之外的文體性質。

關於書類文獻的難以界定，這個現象有點類似「現代散文」的定位，葉聖陶

〈關於散文寫作〉認為：「除去小說、詩歌、戲劇以外，都是散文。」88鄭明娳《現代

散文類型論》認為：「散文本身便永遠缺乏自己獨立的文類特色，而成為殘餘的文

類。在地位上，現在散文反而一直居於包容各種體裁的次要文類。內容過於龐雜，

很難在形式上找出統一的要件。」89陳平原《中國散文小說史》：「依照其時被普遍接

納的西方文學概念，『散文』與其說是一種獨立的文類，不如說是除詩歌、小說、

戲劇以外無限寬闊因而也就難以定義的文學領域。」90張堂錡認為，散文的特徵是

86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古書通例》，頁 281。

87 
杜勇：《尚書周初八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 4-5。

88 
葉聖陶：〈關於散文寫作─答《文藝知識連叢》編者問〉，《葉聖陶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

社，1990年），頁 312-313。引文見頁 312。
89 
鄭明娳：《現代散文類型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頁 22。

90 
陳平原：《中國散文小說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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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特徵」91，黃錦樹認為是「文之餘」92。近年又因文學獎的分類，有進一步的討論 93。

前文提到，陳民鎮認為相較於「詩」，「書」是一種很難界定的文體，就某種角度

來說，「書類文獻」與「現代散文」的定位有點類似，有一種「其他類」的性質 94。

《漢書‧藝文志》中，將研析五經的「石渠奏議」列入「書類」95，其背後也有此意

涵。

倘若漢代流傳下來的《尚書》只有周初八誥，而今天發現了〈禹貢〉、〈洪

範〉或〈金縢〉任一篇，則會因為內容荒誕或體例不符，遭受質疑，而不認為

是「書類文獻」。今天所存之《尚書》內容本就殘缺，已不知〈五子之歌〉的體例

為何，也不知〈泰誓〉之「白魚入于王舟」、「有火覆於王屋，流為屋」的故事全

貌，因此對於書類文獻的界定，應該要更為開放廣泛。

上述討論了竹簡制度、文本體例、思想內容的判別方式，皆有所局限，即使將

今本《尚書》內容列入，未必皆能夠符合。本文認為，可以用更廣泛的角度下來看

待書類文獻，除了參考傳世《尚書》、《逸周書》以及《漢書‧藝文志》之外，還

可加入先秦兩漢文獻中的內篇、外篇、雜篇的概念，以「核心」和「外圍」來看待

書類文獻的多樣性。

91 
張堂錡：〈跨越邊界：現代散文的裂變與演化〉，《文訊》第 167期（1999年 9月），頁 42-50。

92 
黃錦樹：〈論嘗試文─論現代文學系統中之現代散文〉，《論嘗試文》（臺北：麥田出版社，2016

年），頁 87-106。
93 
除了黃錦樹強調「文之餘」外，劉正忠認為「士的精神」為核心，在繼承古文、小品之下，與現

代詩、現代小說有所區別。而就《書》與「書類文獻」而言，本文認為，可以討論《書》的核心

價值與特色，但不妨礙收錄其他相關、外緣文獻。詳參黃錦樹：〈論嘗試文─論現代文學系統中

之現代散文〉，《論嘗試文》，頁 87-107。黃錦樹：〈面具的奧秘─現代抒情散文的主體問題〉，

《論嘗試文》，頁 108-142。劉正忠：〈現代散文三題：本色、破體、出位〉，《東吳中文學報》第
9期（2003年 5月），頁 181-208。唐捐：〈他辨體，我破體〉，《中國時報》，藝文副刊「人間好

文」專欄，2013年 6月 6日。劉正忠：〈論現代抒情散文〉，「情動與批判：現代文學／文化中

的語言身體與政治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19年 12月 12-13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

辦），頁 81-92。
94 
不過《尚書》則是經過孔子整理、刪定，其神聖化的價值有所不同。

95 
班固撰，顏師古注：〈藝文志〉，《漢書》，卷 30，頁 1706。


